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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本院許委員添財，有鑑於中國大陸已在 2011 年底擠進國銀國際

債權餘額第三名，惟兩岸並未建立貨幣清算機制，為降低我國

銀行持有人民幣的匯率風險並提高資產組合管理效率與報酬極

大化，促成提早建立「兩岸貨幣清算機制」，特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本國銀行跨國的國際債權餘額統計，去年底國銀直接風險跨國債權，本國銀行直接風險

跨國的國際債權餘額前 10 大國家（地區）依序為美國、盧森堡、中國大陸、香港、英屬西

印度群島、英國、開曼群島、新加坡、印度及澳大利亞，國銀跨國債權餘額前 10 大國家合

計達 1397.3 億美元，占台灣申報直接風險跨國國際債權總額的 73.66%；另依最終風險餘額

合計達 1433 億美元，占台灣申報最終風險跨國國際債權總額的 73.93%。 

二、其中，跨國國際債權餘額前 10 大國家排名中，中國已在 2008 年底躋進前 10 大，去年底更

名列第 3，去年一年，國銀對中國跨國債權較前年底增加 92 億美元或 125.4%。惟目前中國

仍是外匯管制的國家，兩岸必須簽訂貨幣清算機制，才能方便人民幣與台幣間直接進行匯

兌。 

三、「兩岸貨幣清算機制」的建立可立即降低台商通匯之交易成本，並有助解決台商融資問題

，更有利台商資金回流台灣，透過雙方的中央銀行或指定的外匯銀行進行兌換，方便雙方

進行貨幣兌換。一旦台灣與中國簽署雙邊貨幣清算協定，將使得台灣對兩幣間之匯兌可以

充分掌握，不易受到中美間匯兌波動之影響，對於兩岸金融之規劃，中央銀行也可保有其

自主性。 

（十三）本院林委員佳龍，就中國大陸京劇交流團非屬專業交流案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上月一輛搭載大陸旅客的遊覽車在花蓮台 11 線翻覆，經查此團係由台北中興國劇團邀請、

並由美利達旅行社組團來台從事專業活動的京劇交流團，然據北京台辦指出該團性質係屬

票友團，並非演出團，成員多為年齡在六七十歲的老年京劇票友。依據「大陸地區專業人

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」，文教專業人士及學生的專業資格是指在大陸地區或由大

陸地區前往第三地區具有專業造詣之學術、文化、體育、演藝人士、各級學校在學學生及

進修人員，票友是大陸戲曲界的行話，意指會唱戲而不以專業演戲為生的愛好者，該團成

員黃大器受訪時亦表示，他們夫婦都是長沙的退休中學教師，教語文的太太喜好京劇，而

教物理的他愛聽但不會唱。顯見該團名實不符，身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教育部卻主審認

定這些團員屬於專業人士，難道沒有疏失？本席要求教育部詳查台北中興國劇團過去的申


